
1091027教輔會議修訂通過 

國 立 宜 蘭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教 師 缺 課 處 理 單 

教 師  職 務  
缺 課 
事 由  

請 假
日 期 

年  月  日  時  分起 
年  月  日  時  分止 

  共計  日  時 

缺 課 
處 理 

□自費排代 

□自行調課(調課單) 

□教務處排代(出差證明-公文簽核紙本) 

請 假 期 間 缺 課 節 數 及 課 務 處 理 情 形 一 覽 表  

月/日 
星期 
節次 

班級 
組別 

領域 
單元 

教 學 活 動 說 明 
代課教師
名單 

 

    

  

一、上課地點： 

二、課程進度: 

 

三、學生名單&特殊概況：共    名學生 

 

四、課程內容： 

(一)  

(二)  

(三)  

五、助理員： 

 

 

 

 

  

一、上課地點： 

二、課程進度： 

 

三、學生名單&特殊概況：共    名學生 

 

 

 

四、課程內容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者           課務排代           教學組長           教務主任 


